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事聲字第24號

聲 請 人即

異  議  人  新晶環保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游淮澤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耀翔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伯華  

上列異議人聲請對相對人發支付命令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

事務官於民國115年4月10日所為115年度司促字第2405號裁定聲

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異議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簽訂四方協議記載：「如因

本四方協議而涉訟者，四方皆同意以新竹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故本件之管轄係因契約涉訟之特別審判籍，

本得由聲請人(債權人)自由選擇，是本院應有管轄權，為此

提出異議等語。

二、按支付命令之聲請，專屬債務人為被告時，依第1條、第2

條、第6條或第20條規定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支付命令之

聲請，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者，法院應以裁定駁

回之，此為民事訴訟法第510條、第513條第1項前段所明

定。又督促程序旨在使債權人能循簡便之程序，不經訴訟而

取得逕對債務人財產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惟因債權人

就其請求之原因事實無須嚴格證明，債務人除於法定期間內

不附理由提出異議外，並無提出防禦方法之機會，為兼顧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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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之程序保障，使其能知悉支付命令之存在並及時提出

異議，民事訴訟法特明定以債務人之住居所（民事訴訟法第

1條規定參照），或公務所、事務所及營業所（同法第2條、

第6條規定參照）所在地法院為管轄法院，蓋以此類處所為

送達址，債務人實際上確能收受送達之蓋然性較高，亦便於

債務人於時限內聲明異議。準此，支付命令之聲請為專屬

管轄，債權人向無管轄權之法院聲請發支付命令時，揆之

前揭規定，法院僅得以裁定駁回其支付命令之聲請。次按

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

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訴訟之全部

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

移送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28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再按前揭關於合意管轄之規定，除專屬管轄外，

得排斥其他審判籍而予優先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

110號、103年度台抗字第917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當

事人合意管轄之規定，不能排除專屬管轄之情形。

三、經查，本件相對人現公司所在地為新北市○○區○○街000

號2樓，有本院依職權查詢相對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

料查詢附卷可稽。是依民事訴訟法第510條、第6條規定，本

件應專屬於相對人之公司登記所在地之法院即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管轄，本院無管轄權。異議人雖主張兩造所簽訂之四方

協議有合意約定因四方協議而涉訟者，皆同意由本院管轄乙

節。然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民事訴訟法第12條、第24條因契

約涉訟及合意管轄等，均未在支付命令專屬管轄條文範圍

之列，是本件聲請自無該等規定之適用。本院就本件支付

命令之聲請並無管轄權，異議人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聲請核

發支付命令，自屬違反專屬管轄之規定。從而，本院司法

事務官以本院無管轄權為由，駁回異議人支付命令之聲

請，於法尚無不合。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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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聲請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書　記　官　黃伊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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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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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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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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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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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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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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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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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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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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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事聲字第24號
聲 請 人即
異  議  人  新晶環保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淮澤  




相  對  人  耀翔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伯華  
上列異議人聲請對相對人發支付命令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
事務官於民國115年4月10日所為115年度司促字第2405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異議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簽訂四方協議記載：「如因本四方協議而涉訟者，四方皆同意以新竹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故本件之管轄係因契約涉訟之特別審判籍，本得由聲請人(債權人)自由選擇，是本院應有管轄權，為此提出異議等語。
二、按支付命令之聲請，專屬債務人為被告時，依第1條、第2條、第6條或第20條規定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此為民事訴訟法第510條、第513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又督促程序旨在使債權人能循簡便之程序，不經訴訟而取得逕對債務人財產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惟因債權人就其請求之原因事實無須嚴格證明，債務人除於法定期間內不附理由提出異議外，並無提出防禦方法之機會，為兼顧債務人之程序保障，使其能知悉支付命令之存在並及時提出異議，民事訴訟法特明定以債務人之住居所（民事訴訟法第1條規定參照），或公務所、事務所及營業所（同法第2條、第6條規定參照）所在地法院為管轄法院，蓋以此類處所為送達址，債務人實際上確能收受送達之蓋然性較高，亦便於債務人於時限內聲明異議。準此，支付命令之聲請為專屬管轄，債權人向無管轄權之法院聲請發支付命令時，揆之前揭規定，法院僅得以裁定駁回其支付命令之聲請。次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前揭關於合意管轄之規定，除專屬管轄外，得排斥其他審判籍而予優先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10號、103年度台抗字第917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當事人合意管轄之規定，不能排除專屬管轄之情形。
三、經查，本件相對人現公司所在地為新北市○○區○○街000號2樓，有本院依職權查詢相對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附卷可稽。是依民事訴訟法第510條、第6條規定，本件應專屬於相對人之公司登記所在地之法院即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管轄，本院無管轄權。異議人雖主張兩造所簽訂之四方協議有合意約定因四方協議而涉訟者，皆同意由本院管轄乙節。然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民事訴訟法第12條、第24條因契約涉訟及合意管轄等，均未在支付命令專屬管轄條文範圍之列，是本件聲請自無該等規定之適用。本院就本件支付命令之聲請並無管轄權，異議人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自屬違反專屬管轄之規定。從而，本院司法事務官以本院無管轄權為由，駁回異議人支付命令之聲請，於法尚無不合。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聲請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書　記　官　黃伊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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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即

異  議  人  新晶環保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淮澤  





相  對  人  耀翔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伯華  

上列異議人聲請對相對人發支付命令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

事務官於民國115年4月10日所為115年度司促字第2405號裁定聲

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異議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簽訂四方協議記載：「如因

    本四方協議而涉訟者，四方皆同意以新竹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故本件之管轄係因契約涉訟之特別審判籍，

    本得由聲請人(債權人)自由選擇，是本院應有管轄權，為此

    提出異議等語。

二、按支付命令之聲請，專屬債務人為被告時，依第1條、第2條

    、第6條或第20條規定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支付命令之聲

    請，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

    之，此為民事訴訟法第510條、第513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

    又督促程序旨在使債權人能循簡便之程序，不經訴訟而取得

    逕對債務人財產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惟因債權人就其

    請求之原因事實無須嚴格證明，債務人除於法定期間內不附

    理由提出異議外，並無提出防禦方法之機會，為兼顧債務人

    之程序保障，使其能知悉支付命令之存在並及時提出異議，

    民事訴訟法特明定以債務人之住居所（民事訴訟法第1條規

    定參照），或公務所、事務所及營業所（同法第2條、第6條

    規定參照）所在地法院為管轄法院，蓋以此類處所為送達址

    ，債務人實際上確能收受送達之蓋然性較高，亦便於債務人

    於時限內聲明異議。準此，支付命令之聲請為專屬管轄，債

    權人向無管轄權之法院聲請發支付命令時，揆之前揭規定，

    法院僅得以裁定駁回其支付命令之聲請。次按當事人得以合

    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

    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

    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

    院。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

    前揭關於合意管轄之規定，除專屬管轄外，得排斥其他審判

    籍而予優先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10號、103年度

    台抗字第917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當事人合意管轄之

    規定，不能排除專屬管轄之情形。

三、經查，本件相對人現公司所在地為新北市○○區○○街000號2樓

    ，有本院依職權查詢相對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

    附卷可稽。是依民事訴訟法第510條、第6條規定，本件應專

    屬於相對人之公司登記所在地之法院即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管

    轄，本院無管轄權。異議人雖主張兩造所簽訂之四方協議有

    合意約定因四方協議而涉訟者，皆同意由本院管轄乙節。然

    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民事訴訟法第12條、第24條因契約涉訟

    及合意管轄等，均未在支付命令專屬管轄條文範圍之列，是

    本件聲請自無該等規定之適用。本院就本件支付命令之聲請

    並無管轄權，異議人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

    自屬違反專屬管轄之規定。從而，本院司法事務官以本院無

    管轄權為由，駁回異議人支付命令之聲請，於法尚無不合。

    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聲請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書　記　官　黃伊婕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事聲字第24號

聲 請 人即

異  議  人  新晶環保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淮澤  





相  對  人  耀翔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伯華  

上列異議人聲請對相對人發支付命令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

事務官於民國115年4月10日所為115年度司促字第2405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異議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簽訂四方協議記載：「如因本四方協議而涉訟者，四方皆同意以新竹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故本件之管轄係因契約涉訟之特別審判籍，本得由聲請人(債權人)自由選擇，是本院應有管轄權，為此提出異議等語。

二、按支付命令之聲請，專屬債務人為被告時，依第1條、第2條、第6條或第20條規定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此為民事訴訟法第510條、第513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又督促程序旨在使債權人能循簡便之程序，不經訴訟而取得逕對債務人財產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惟因債權人就其請求之原因事實無須嚴格證明，債務人除於法定期間內不附理由提出異議外，並無提出防禦方法之機會，為兼顧債務人之程序保障，使其能知悉支付命令之存在並及時提出異議，民事訴訟法特明定以債務人之住居所（民事訴訟法第1條規定參照），或公務所、事務所及營業所（同法第2條、第6條規定參照）所在地法院為管轄法院，蓋以此類處所為送達址，債務人實際上確能收受送達之蓋然性較高，亦便於債務人於時限內聲明異議。準此，支付命令之聲請為專屬管轄，債權人向無管轄權之法院聲請發支付命令時，揆之前揭規定，法院僅得以裁定駁回其支付命令之聲請。次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前揭關於合意管轄之規定，除專屬管轄外，得排斥其他審判籍而予優先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10號、103年度台抗字第917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當事人合意管轄之規定，不能排除專屬管轄之情形。

三、經查，本件相對人現公司所在地為新北市○○區○○街000號2樓，有本院依職權查詢相對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附卷可稽。是依民事訴訟法第510條、第6條規定，本件應專屬於相對人之公司登記所在地之法院即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管轄，本院無管轄權。異議人雖主張兩造所簽訂之四方協議有合意約定因四方協議而涉訟者，皆同意由本院管轄乙節。然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民事訴訟法第12條、第24條因契約涉訟及合意管轄等，均未在支付命令專屬管轄條文範圍之列，是本件聲請自無該等規定之適用。本院就本件支付命令之聲請並無管轄權，異議人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自屬違反專屬管轄之規定。從而，本院司法事務官以本院無管轄權為由，駁回異議人支付命令之聲請，於法尚無不合。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聲請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書　記　官　黃伊婕



